
二 零 一 四 年 半 年 經 濟 報 告  

 1 

專題 5.1 

香港女性勞工供應：  
照顧子女的責任與投身工作的決定  

一如不少經濟體，香港的女性勞動人口參與率在過去二十年間顯著上升，由一

九 九 三 年 的 44.3% 升 至 二 零 一 三 年 的 50.6% ， 升 幅 可 觀 ， 達 6.3 個 百 分

點 ( 1) ( 2)。然而，二零一三年的數字仍遠低於男性相應比率的 69.1%。文獻指

出，有很多不同的原因導致兩性在這方面出現差異。最常為人所討論的，莫過

於女性的傳統角色，是承擔如照顧家人和料理家務的責任，而非外出工作掙

錢。但是這個情況已日漸改變，部分原因相信是女性教育水平提高，令不投身

工作的機會成本上升，也由於工作安排及社會對在職母親的觀感有變所致。就

香港而言，聘請外籍家庭傭工協助料理家務容易不過，也是部分原因。  

根據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的統計數字，二零一三年家庭住戶內 ( 3)介乎

主要工作年齡 (即 25 至 54 歲 )的女性有 1 707 100 人。表 1 按婚姻狀況及住戶

特徵比較這個組別的女性的勞動人口參與率，觀察所得重點如下：首先，曾經

結婚的女性 ( 4)(佔這個組別人口的 72.7%)的勞動人口參與率為 63.9%，遠低於

從未結婚女性的 92.5%。其次，須照顧子女的女性 (以是否與子女 ( 5)同住來概括

界定 )的勞動人口參與率為 57.8%，較非與子女同住的女性低 20.9 個百分點。

此外，在與子女同住的女性當中，其住戶內有外籍家庭傭工的較沒有外籍家庭

傭工的更為願意投身勞工市場。  

表 1：二零一三年介乎主要工作年齡 (25 至 54 歲 )的女性的勞動人口參與率  

 勞動人口參與率(%) 

 
與子女同住 

非與子女 
同住 整體 婚姻狀況 

住戶內有 
外籍家庭傭工 

住戶內沒有 
外籍家庭傭工 整體 

從未結婚 95.5 87.3 88.5 92.8 92.5 

 (0.2) (1.2) (1.4) (25.9) (27.3) 

曾經結婚 78.0 48.7 56.4 69.8 63.9 

 (8.4) (23.5) (32.0) (40.7) (72.7) 

整體 78.4 50.6 57.8 78.7 71.7 

 (8.6) (24.7) (33.4) (66.6) (100.0) 
 
註：  本 表內 統 計 數字 僅 指 家庭 住 戶 內的 人 士 ，可 能 有 別於 同 時 根據 家 庭 住戶 及 非 家庭 住 戶數

據編製的 統計數 字。括 號內 數字指各 組別女 性佔陸 上非 住院 2 5 至 54 歲的女性總人 口的

百分比。  
資料來源 ：  政府統計 處綜合 住戶統 計調 查。  

                                                 
(1)  勞動人口參與率指勞動人口佔 15 歲及以上陸上非住院總人口的比例  。  
(2)  本專題內所有統計數字不包括外籍家庭傭工。  
(3)  本專題內所有關於住戶的統計數字僅指家庭住戶內的人士，可能有別於同時根據家庭

住戶及非家庭住戶數據編製的統計數字。  
(4)  包括已婚、喪偶及離婚／分居人士。  
(5)  就本專題而言，子女指 15 歲以下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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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5.1(續 ) 

婚姻與女性勞工供應  

詳細的統計數字顯示，雖然男性的勞動人口參與率一般高於女性，但男性與從

未結婚的女性在勞動人口參與率上的差距，卻遠低於一般預期。從觀察顯示不

同年齡組別的勞動人口參與率曲線可見，從未結婚的女性的勞動人口參與率與

男性相若 (圖  1(a))。就介乎主要工作年齡的人士而言，男性的勞動人口參與率

在二零一三年為 95.0%，較從未結婚的女性僅高出 2.5 個百分點。由此可見，

男女的勞動人口參與率有所不同，主要是由於曾經結婚的女性的勞動人口參與

率較低所致。  

圖 1：按性別及婚姻狀況劃分的勞動人口參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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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  政府統計 處綜合 住戶統 計調 查。  

 

曾經結婚並須照顧子女的女性與外籍家庭傭工  

以勞動人口參與率作比較，從未結婚與曾經結婚的女性之間，以及與子女同住

和非與子女同住的女性之間，均有明顯差異；這似乎顯示家庭責任較重的女性

求職意欲較低。然而，儘管曾經結婚的女性的勞動人口參與率仍明顯低於從未

結婚的女性，但前者在 20 年來已顯著攀升 (圖  1(b))。以曾經結婚並介乎主要

工作年齡的女性為例，她們的勞動人口參與率已由一九九三年的 47.3%銳升至

二零一三年的 63.9%。  

上述觀察與香港生育率偏低的情況大致吻合。在一九九三至二零一三年間，雖

然曾經結婚並介乎主要工作年齡的女性人數逐漸增多，但當中與子女同住者的

百分比，實際上由一九九三年的 63.8%大幅降至二零一三年的 44.0%(圖  2)，
正正反映曾經結婚並須照顧子女的女性在人數及比例上均有所下跌。  

另一方面，協助料理家務的外籍家庭傭工供應增加，也令更多曾經結婚的女性

可以投入勞動市場。香港的外籍家庭傭工數目多年來穩步增加，由一九九三年

的 120 600 人增至二零一三年的 321 000 人，累計急升 166%。同期間，曾經

結婚並介乎主要工作年齡的女性中，住戶內有外籍家庭傭工所佔的百分比也由

僅 7%顯著升至約 15%，可見愈來愈多曾經結婚的女性藉着與外籍家庭傭工分

擔家務，使自己可以有空間決定是否外出工作掙錢。  



二 零 一 四 年 半 年 經 濟 報 告  

 3 

專題 5.1(續 ) 

圖 2：曾經結婚並介乎主要工作年齡而又與子女同住的女性愈來愈少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0

 200

 400

 600

 800

1 000

1 200

1 400

1 600

1 800

1993 1995 1997 1999 2001 2003 2005 2007 2009 2011 2013

非與子女同住 (左標線)
與子女同住 (左標線)
與子女同住的比率 (右標線)

百分率曾經結婚的女性數目 (千人)

 
註︰  本圖內 數據 僅指家 庭住 戶內 的人士 ，可 能有別 於同 時根 據家庭 住

戶及非家 庭住戶 數據編 製的 統計數字 。  
資料來源 ︰  政府統計 處綜合 住戶統 計調 查。  
 

對於住戶內沒有外籍家庭傭工的女性來說，同住子女的年齡對其決定是否工作

大有影響。圖  3 就曾經結婚並介乎主要工作年齡的女性，按其最年幼同住子

女的年齡，比較當中住戶內有外籍家庭傭工的女性 (「有外籍家庭傭工」 )及住

戶內沒有外籍家庭傭工的女性 (「沒有外籍家庭傭工」 )在二零一三年的就業身

分。以有外籍家庭傭工的組別而言，勞動人口參與率 (即就業與失業人士合計

的比率 )在各最年幼子女年齡組別之間大致相同 (約 80%)，並普遍高於沒有外

籍家庭傭工的女性。這個組別的女性亦較多從事全職工作。相反，在沒有外籍

家庭傭工的組別中，女性加入勞動人口的意願則受同住子女的年齡所左右。可

想而知，當家中的子女年紀愈長，母親在養育方面的角色會逐漸減退，讓她們  
 

圖 3：曾經結婚並介乎主要工作年齡而又與子女同住的女性在二零一三年的就業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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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本 圖 內 數 據 僅 指 家 庭 住 戶 內 的 人 士 ， 可 能 有 別 於 同 時 根 據 家 庭 住 戶 及 非 家 庭 住 戶

數據編製 的統計 數字。 全職 就業人士 指在統 計前七 天內 工作 3 5 小 時或以 上，以 及

因休假而 工作少 於 3 5 小 時 的人士。 兼職就 業人士 則指 在統計前 七天內 因休假 以外

的理由而 工作少 於 3 5 小時的人士。  
資料來源 ︰  政府統計 處綜合 住戶統 計調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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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5.1(續 ) 

有空間投入／重投勞工市場，儘管她們或會為保持時間上的彈性而只從事兼

職工作。具體而言，在曾經結婚並介乎主要工作年齡而最年幼子女不足六歲

的女性之中，只有約 41%屬勞動人口，而最年幼子女已入讀小學的同組別女

性的勞動人口參與率則較她們高約 9 個百分點。由於最年幼子女介乎 12 與

14 歲 (即應已入讀初中 )的同組別女性中有更多人可以擔任全職的工作，其勞

動人口參與率再高出約 11 個百分點。  

總結  

總的來說，儘管香港女性勞動人口參與率日益提高，但仍遠低於男性的相應比

率，尤以曾經結婚的女性為然。推動幼兒服務更臻完善、建立更為家庭友善的

工作環境，以及實行彈性工作安排的措施，都有助鼓勵女性加入勞動人口。事

實上，上述分析正正顯示，當照顧子女的責任略為減輕，女性便有更大意欲投

入工作，不論是兼職還是全職工作。面對人口老化，加上勞動人口預期在數年

後便開始長時間萎縮，我們必須致力締造有利環境，鼓勵更多人 (包括家庭主

婦 )就業，才能保持香港的長遠經濟活力及競爭力。  

 


